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I-CC/9的修訂
發展局局長業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1A)(a)(ii)
條所賦予的權力，於2025年2月3日將《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	
號S/I-CC/9》(下稱「圖則」)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以作出
修訂。
	 委員會已對圖則作出修訂。修訂項目載於修訂項目附表。修訂項目附
表內對受修訂項目影響的地點的描述僅供一般參考，《長洲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編號S/I-CC/10》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地點的確實位置。
	 顯示有關修訂的《長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I-CC/10》，會根據
條例第5條，由2025年3月21日至2025年5月21日的兩個月期間，於正常辦
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展示，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i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v)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5樓西貢及離島規劃處；
(v)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政府大樓20樓離島民政事務處；	
(vi)	 長洲新興街22號地下離島民政諮詢中心(長洲)；及
(vii)	 長洲教堂路2號長洲鄉事委員會。
	 按照條例第6(1)條，任何人可就任何有關修訂向委員會作出申述。申
述應以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2025年5月21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
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6(2)條，申述須示明：
(a)	 該申述所關乎的在任何有關修訂內的特定事項；
(b)	 該申述的性質及理由；以及
(b)	 建議對有關圖則作出的修訂(如有的話)。
	 任何向委員會作出的申述，會根據條例第6(4)條供公眾查閱，直至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9條就有關的圖則或申述所關乎的、有關
圖則的一個或多於一個部分作出決定為止。
	 任何打算作出申述的人士宜詳閱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
及處理申述及進一步申述」的規劃指引(下稱「指引」)，而提交的申述亦
應符合指引所列明的規定，特別是申述人如沒有根據指引提供全名及香港
身份證／護照號碼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則有關申述可視為不曾作出。
委員會秘書處保留權利要求申述人提供身份證明以作核實。該指引及有關
表格可於上述地點(i)至(iii)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tpb.gov.
hk/)下載。
	 收納了有關修訂項目的《長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I-CC/10》的
複本，現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6樓測繪處港島地圖銷售處
發售。有關《長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I-CC/10》可供查閱的地點及
時間，以及《長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I-CC/10》的電子版可於委員
會的網頁瀏覽。有關圖則修訂的城規會文件及相關資料已載於委員會的網
頁(https://www.tpb.gov.hk/tc/plan_making/S_I-CC_10.html)供公眾查閱。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核實「申述人」及獲授權代理人的身份；		
(b)		處理有關申述，包括在公布申述供公眾查閱時，同時公布「申述

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c)	 	方便「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	章)
對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I-CC/9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項		—	 	把位於花坪的一幅用地由「住宅（丙類）6」地帶改劃為
「住宅（丙類）9」地帶

II.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a)	 	修訂「住宅（丙類）」地帶《註釋》的「備註」，以納入支區
「住宅（丙類）9」及其有關的發展限制。

	 (b)	 	修訂「住宅（甲類）」及「住宅（丙類）」地帶《註釋》的「備
註」，以澄清在計算地積比率／總樓面面積/上蓋面積時有關管
理員宿舍的豁免條文。

	 (c)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的第一欄用途內加入「政府垃圾
收集站」及「公廁設施」，並相應刪除第二欄用途內的「政府垃
圾收集站」及「公廁設施」。

	 (d)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的第二欄用途內加入「郊野學	
習／教育／遊客中心」及「分層住宅」。

	 (e)	 	修訂「其他指定用途」註明「碼頭」地帶《註釋》的「備註」，
以修訂發展限制條款，及將「食肆」納入附屬用途。

	 (f)	 	修訂「海岸保護區」地帶的規劃意向及《註釋》的「備註」有關
填土或挖土工程的條款，以符合《法定圖則註釋總表》。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5年3月21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編號S/K13/32的修訂
發展局局長業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1A)(a)(ii)條所
賦予的權力，於2025年2月3日將《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
號S/K13/32》(下稱「圖則」)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以作出
修訂。
	 委員會已對圖則作出修訂。修訂項目載於修訂項目附表。修訂項目附
表內對受修訂項目影響的地點的描述僅供一般參考，《牛頭角及九龍灣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K13/33》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地點的確實位置。
	 顯示有關修訂的《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13/33》，會根據條例第5條，由2025年3月21日至2025年5月21日的兩
個月期間，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展示，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i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v)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4樓九龍規劃處；及
(v)	 九龍觀塘道392號創紀之城6期21樓觀塘民政事務處。
	 按照條例第6(1)條，任何人可就任何有關修訂向委員會作出申述。申
述應以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2025年5月21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
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6(2)條，申述須示明：
(a)	 該申述所關乎的在任何有關修訂內的特定事項；
(b)	 該申述的性質及理由；以及
(c)	 建議對有關圖則作出的修訂(如有的話)。
	 任何向委員會作出的申述，會根據條例第6(4)條供公眾查閱，直至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9條就有關的圖則或申述所關乎的、有關
圖則的一個或多於一個部分作出決定為止。
	 任何打算作出申述的人士宜詳閱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
及處理申述及進一步申述」的規劃指引(下稱「指引」)，而提交的申述亦
應符合指引所列明的規定，特別是申述人如沒有根據指引提供全名及香港
身份證／護照號碼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則有關申述可視為不曾作出。
委員會秘書處保留權利要求申述人提供身份證明以作核實。該指引及有關
表格可於上述地點(i)至(iii)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tpb.gov.
hk/)下載。
	 收納了有關修訂項目的《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13/33》的複本，現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6樓測繪
處港島地圖銷售處發售。有關《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13/33》可供查閱的地點及時間，以及《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編號S/K13/33》的電子版可於委員會的網頁瀏覽。有關圖則修訂的城
規會文件及相關資料已載於委員會的網頁(https://www.tpb.gov.hk/tc/plan_
making/S_K13_33.html)供公眾查閱。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核實「申述人」及獲授權代理人的身份；
(b)		處理有關申述，包括在公布申述供公眾查閱時，同時公布「申述

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c)	方便「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	章)
對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K13/32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1項		—	 	把位於彩興路的一幅用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改
劃為「住宅（甲類）4」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A2項		—	 	把位於彩興路的兩塊狹長土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
帶改劃為顯示為「道路」的地方。

	 B1項		—	 	把位於彩霞道的一幅用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改
劃為「住宅（甲類）4」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B2項		—	 	把位於彩霞道的一塊狹長土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
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3)」地帶。

II.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a)	 	修訂「住宅（甲類）」地帶《註釋》的「備註」，以納入支區
「住宅（甲類）4」及其有關的發展限制條款。

	 (b)	 	刪除「住宅（甲類）2」地帶《註釋》內有關室內康樂中心的
「備註」。

	 (c)	 	刪除「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註釋》內附表II的
第二欄用途內的「教育機構（只限設於地面一層）」、「娛樂
場所（只限設於地面一層）」、「宗教機構（只限設於地面一
層）」及「訓練中心」。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5年3月21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大埔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TP/30的修訂
發展局局長業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1A)(a)(ii)
條所賦予的權力，於2024年9月11日將《大埔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	
號S/TP/30》(下稱「圖則」)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以作出
修訂。
	 委員會已對圖則作出修訂。修訂項目載於修訂項目附表。修訂項目附
表內對受修訂項目影響的地點的描述僅供一般參考，《大埔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編號S/TP/31》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地點的確實位置。
	 顯示有關修訂的《大埔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TP/31》，會根據條
例第5條，由2025年3月28日至2025年5月28日的兩個月期間，於正常辦公
時間內在下列地點展示，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i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v)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3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處；
(v)	 新界大埔汀角路1號大埔政府合署2樓大埔民政事務處；及
(vi)	 新界大埔寶鄉街1號寶鄉邨P101室大埔鄉事委員會。
	 按照條例第6(1)條，任何人可就任何有關修訂向委員會作出申述。申
述應以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2025年5月28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
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6(2)條，申述須示明：
(a)	 該申述所關乎的在任何有關修訂內的特定事項；
(b)	 該申述的性質及理由；以及
(c)	 建議對有關圖則作出的修訂(如有的話)。
	 任何向委員會作出的申述，會根據條例第6(4)條供公眾查閱，直至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9條就有關的圖則或申述所關乎的、有關
圖則的一個或多於一個部分作出決定為止。
	 任何打算作出申述的人士宜詳閱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
及處理申述及進一步申述」的規劃指引(下稱「指引」)，而提交的申述亦
應符合指引所列明的規定，特別是申述人如沒有根據指引提供全名及香港
身份證／護照號碼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則有關申述可視為不曾作出。
委員會秘書處保留權利要求申述人提供身份證明以作核實。該指引及有關
表格可於上述地點(i)至(iii)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tpb.gov.
hk/)下載。
	 收納了有關修訂項目的《大埔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TP/31》的複
本，現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6樓測繪處港島地圖銷售處
發售。有關《大埔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TP/31》可供查閱的地點及時
間，以及《大埔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TP/31》的電子版可於委員會的
網頁瀏覽。有關圖則修訂的城規會文件及相關資料已載於委員會的網頁
(https://www.tpb.gov.hk/tc/plan_making/S_TP_31.html)供公眾查閱。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核實「申述人」及獲授權代理人的身份；		
(b)		處理有關申述，包括在公布申述供公眾查閱時，同時公布「申述

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c)	方便「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對大埔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TP/31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1項	 —	 	把位於大埔露輝路及汀角路的用地（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地
盤A）由「綠化地帶」及顯示為「道路」的地方改劃為「住
宅（甲類）11」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A2項	 —	 	把位於大埔汀角路雅景花園以北的用地（土地共享先導計
劃地盤B）由「綠化地帶」及顯示為「道路」的地方改劃為
「住宅（甲類）12」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B項	 —	 	把位於石古壟以北的用地由「休憩用地」地帶改劃為「政
府、機構或社區	(3)」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C1項	 —	 	把兩幅毗連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地盤A及地盤B沿汀角路的用
地由顯示為「道路」的地方改劃為「綠化地帶」。

	 C2項	 —	 	把一幅位於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地盤B以東沿汀角路的用地由
「綠化地帶」改劃為顯示為「道路」的地方。

	 C3項	 —	 	把兩幅位於雅景花園以北沿汀角路的用地由「住宅（丙
類）1」地帶改劃為顯示為「道路」的地方。

	 C4項	 —	 	把一幅位於雅景花園以北沿汀角路的用地由顯示為「道
路」的地方改劃為「住宅（丙類）1」地帶。

II.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a)	 	修訂「住宅（甲類）」地帶《註釋》的「備註」，以納入「住
宅（甲類）11」及「住宅（甲類）12」支區的發展限制條款。

	 (b)	 	把「住宅（甲類）」地帶《註釋》的第一欄用途內的「公眾
停車場（貨櫃車除外	）（只限在指定為「住宅（甲類）1」及
「住宅（甲類）10」的土地範圍內）」修訂為「公眾停車場	
（貨櫃車除外）（只限在指定為「住宅（甲類）1」、「住宅
（甲類）10」及「住宅（	甲類）11」的土地範圍內）」。

	 (c)	 	納入「政府、機構或社區	(3)」支區的《註釋》及其有關的發展
限制條款。

	 (d)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的第一欄用途內加入「政府垃
圾收集站」及「公廁設施」，並相應刪除第二欄用途內的「政
府垃圾收集站」及「公廁設施」。

	 (e)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的第二欄用途內加入「郊野學
習╱教育╱遊客中心」。

	 (f)	 	修訂「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地帶《註釋》有關填土或挖土工
程的「備註」。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5年3月28日

水污染管制條例
（第358章）

根據第19(3)條刊登的公告
牛尾海水質管制區水污染管制監督

現特此公告，監督已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接獲下述申請書乙份－
申請類別 － 續領污水排放牌照
排放或沉積類別 － 源自清洗濾水廠所產生之污水及其他的廢水
處所或裝置名稱 － 新界西貢北港路之北港濾水廠
承受水域 － 牛尾海水質管制區
溫度 － 不適用
處理方法 － 離心分離、微過濾及除氯
新組分 － 不適用
最高流量率或耗水量 － 每日960立方米(水流1)；每日90立方米(水流2)

上述申請書副本存錄於環境保護署所備存的登記冊內，可供在辨公時間內查閱；環境保護署
地址是：九龍九龍灣臨樂街十九號南豐商業中心五樓。如反對批准上述所公告的任何申請書，應
以書面列明反對理由，並在本公告刊登後30天內提交同一辦事處。《水污染管制條例》第19(4)條
所指明的唯一反對理由是：批准申請可能會妨礙達致或保持根據本條例第5條就牛尾海水質管制區
而訂立的水質指標。

水污染管制條例
（第358章）

根據第19(3)條刊登的公告
牛尾海水質管制區水污染管制監督

現特此公告，監督已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接獲下述申請書乙份－
申請類別 － 續領污水排放牌照
排放或沉積類別 － 源自清洗濾水廠所產生之污水及其他的廢水
處所或裝置名稱 － 新界西貢北港路之北港濾水廠
承受水域 － 牛尾海水質管制區
溫度 － 不適用
處理方法 － 離心分離、微過濾及除氯
新組分 － 不適用
最高流量率或耗水量 － 每日960立方米(水流1)；每日90立方米(水流2)

上述申請書副本存錄於環境保護署所備存的登記冊內，可供在辨公時間內查閱；環境保護署
地址是：九龍九龍灣臨樂街十九號南豐商業中心五樓。如反對批准上述所公告的任何申請書，應
以書面列明反對理由，並在本公告刊登後30天內提交同一辦事處。《水污染管制條例》第19(4)條
所指明的唯一反對理由是：批准申請可能會妨礙達致或保持根據本條例第5條就牛尾海水質管制區
而訂立的水質指標。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核准市區重建局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草圖
現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9D(2)(b)條公布，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業已行使條例第9(1)(a)條所賦予的權力，於2025年4月8日核
准市區重建局（下稱「市建局」）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草圖(在核准後
隨即重新編號為S/K3/URA5/2)。市建局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核准圖編
號S/K3/URA5/2已予以付印，並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展示，以供
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i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v)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38號荃灣政府合署27樓荃灣及西九龍規劃處；及
	(v)	 九龍旺角聯運街30號旺角政府合署地下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市建局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核准圖編號S/K3/URA5/2的複本，現
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6樓測繪處港島地圖銷售處發售。該
圖的電子版可於城市規劃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tpb.gov.hk)瀏覽。

行政會議秘書江嘉敏
行政會議廳
2025年4月17日

舉行債權人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原訟法庭
高院破產案件

臨時命令申請案件二○二五年第一五二宗
關於：陳柏豪

根據二○二五年四月七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
開的債權人會議將於二○二五年五月二日(星期五)上
午十一時正在九龍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十四號新文
華中心B座十樓一○一九至二○室文明律師事務所
舉行，目的為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作出的建
議，特此通告。

與會議有關的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
議：(二)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的撮要：(三)代名人對
建議的意見：(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
及(六)通知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向九龍尖沙咀東
部科學館道十四號新文華中心B座十樓一○一九至
二○室文明律師事務所索取。

代名人
劉偉倫

日期：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舉行債權人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原訟法庭
高院破產案件

臨時命令申請案件二○二五年第一五三宗
關於：黃漢權

根據二○二五年四月七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
開的債權人會議將於二○二五年五月二日(星期五)上
午十一時三十分在九龍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十四號
新文華中心B座十樓一○一九至二○室文明律師事
務所舉行，目的為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作出
的建議，特此通告。

與會議有關的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
議：(二)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的撮要：(三)代名人對
建議的意見：(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
及(六)通知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向九龍尖沙咀東
部科學館道十四號新文華中心B座十樓一○一九至
二○室文明律師事務所索取。

代名人
劉偉倫

日期：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舉行債權人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原訟法庭
高院破產案件

臨時命令申請案件二○二五年第一五二宗
關於：陳柏豪

根據二○二五年四月七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
開的債權人會議將於二○二五年五月二日(星期五)上
午十一時正在九龍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十四號新文
華中心B座十樓一○一九至二○室文明律師事務所
舉行，目的為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作出的建
議，特此通告。

與會議有關的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
議：(二)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的撮要：(三)代名人對
建議的意見：(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
及(六)通知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向九龍尖沙咀東
部科學館道十四號新文華中心B座十樓一○一九至
二○室文明律師事務所索取。

代名人
劉偉倫

日期：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舉行債權人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原訟法庭
高院破產案件

臨時命令申請案件二○二五年第一五三宗
關於：黃漢權

根據二○二五年四月七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
開的債權人會議將於二○二五年五月二日(星期五)上
午十一時三十分在九龍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十四號
新文華中心B座十樓一○一九至二○室文明律師事
務所舉行，目的為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作出
的建議，特此通告。

與會議有關的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
議：(二)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的撮要：(三)代名人對
建議的意見：(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
及(六)通知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向九龍尖沙咀東
部科學館道十四號新文華中心B座十樓一○一九至
二○室文明律師事務所索取。

代名人
劉偉倫

日期：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公司清盤案件2018年第334宗

RHOMBUS (HK) MANAGEMENT LIMITED
(清盤中)

聆訊通知
茲通知有關上述公司辭任及委任共同

及各別清盤人之申請將於黃健棠聆案官席
前進行聆訊，該聆訊將於2025年4月30
日星期三下午3時30分於香港金鐘道三十
八號高等法院進行。
日期：2025年4月17日

周芷雅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公司清盤案件2018年第334宗

RHOMBUS (HK) MANAGEMENT LIMITED
(清盤中)

聆訊通知
茲通知有關上述公司辭任及委任共同

及各別清盤人之申請將於黃健棠聆案官席
前進行聆訊，該聆訊將於2025年4月30
日星期三下午3時30分於香港金鐘道三十
八號高等法院進行。
日期：2025年4月17日

周芷雅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5年第151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陳詠芯

根據2025年4月7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5年5月2日上午11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5年4月17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5年第143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羅嘉華

根據2025年4月7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5年5月2日上午10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5年4月17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5年第151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陳詠芯

根據2025年4月7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5年5月2日上午11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5年4月17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5年第143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羅嘉華

根據2025年4月7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5年5月2日上午10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5年4月17日

代名人
吳欣澤

B7 廣 告
20252025年年44月月171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5年4月17日（星期四）

2025年4月17日（星期四）


